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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承蒙委托，我公司对湖南锦天置业有限公司所属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539

号金岸雅苑 1 栋 201、301、308、604、804、1001、1404、1704、1905、2505、2605、

2805、2905、3105 号，2 栋 2901、3001、3005、3202、3205 号及 6 栋 301、2102

号共计 21 套总建筑面积 2050.75 ㎡住宅用房地产进行估价，估价对象情况如下表：

表 1-1：估价对象基本情况表

序号 栋号 房号 权证号码 权利人
房屋

用途
结构

所在层次

/总层数
建筑面积（㎡）

1 1 201 20190336964

湖南锦

天置业

有限公

司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33 80.78

2 1 301 20190336918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33 80.78

3 1 308 2019033696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33 80.78

4 1 604 2019033689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6/33 72.93

5 1 804 20190336949 住宅 钢筋混凝土 8/33 72.93

6 1 1001 20190336930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0/33 80.78

7 1 1404 2019033687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4/33 72.93

8 1 1704 20190336853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7/33 72.93

9 1 1905 20190336838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9/33 72.93

10 1 2505 20190337043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5/33 72.93

11 1 2605 20190337035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6/33 72.93

12 1 2805 2019033701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8/33 72.93

13 1 2905 20190337009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9/33 72.93

14 1 3105 20190337001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1/33 72.93

15 2 2901 20190337410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9/32 140.64

16 2 3001 20190337404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0/32 140.64

17 2 3005 20190337408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0/32 90.01

18 2 3202 20190337393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2/32 172.68

19 2 3205 20190337396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2/32 172.68

20 6 301 20190338022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31 170.87

21 6 2102 20190337959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1/31 1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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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 — — — — — 2050.75

本次估价对象房地产财产范围包含建筑物及其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不包含室内可

移动设施等动产及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者权益。

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

价值时点：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

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估价方法：比较法、收益法

估价人员根据有关政策、法规和估价原则，经实地查勘和市场调查，选用比较法、

收益法进行评定估算，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市场

价值为￥2183528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壹佰捌拾叁万伍仟贰佰捌拾元整。详见下

页《估价结果明细表》（表 1-2）。

表 1-2：估价结果明细表 币种：人民币

序号 栋号 房号 权证号码 权利人
房屋

用途
结构

所在层次/

总层数

建筑面积

（㎡）

单价（元

/㎡）
总价（元）

1 1 201 20190336964

湖南锦

天置业

有限公

司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33 80.78 10069 813374

2 1 301 20190336918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33 80.78 10063 812889

3 1 308 2019033696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33 80.78 10116 817170

4 1 604 2019033689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6/33 72.93 10176 742136

5 1 804 20190336949 住宅 钢筋混凝土 8/33 72.93 10226 745782

6 1 1001 20190336930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0/33 80.78 10223 825814

7 1 1404 2019033687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4/33 72.93 10376 756722

8 1 1704 20190336853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7/33 72.93 10471 763650

9 1 1905 20190336838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9/33 72.93 10521 767297

10 1 2505 20190337043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5/33 72.93 10730 782539

11 1 2605 20190337035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6/33 72.93 10730 782539

12 1 2805 2019033701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8/33 72.93 10780 786185

13 1 2905 20190337009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9/33 72.93 10830 78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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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 3105 20190337001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1/33 72.93 10880 793478

15 2 2901 20190337410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9/32 140.64 11045 1553369

16 2 3001 20190337404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0/32 140.64 11045 1553369

17 2 3005 20190337408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0/32 90.01 10991 989300

18 2 3202 20190337393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2/32 172.68 11148 1925037

19 2 3205 20190337396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2/32 172.68 11148 1925037

20 6 301 20190338022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31 170.87 10153 1734843

21 6 2102 20190337959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1/31 110.81 10603 1174918

合计 — — — — — — — 2050.75 — 21835280

备注

1 栋 1704、1905 号室内局部地面起鼓修补未完成，1 栋 301 及 308 号楼板顶部粉刷局部脱落，

以上评估结果中根据其工程量均扣除了相关的维修费用；6 栋 301 号已装修且有人入住，但外

勘时未能入室查勘，该室内装修价格未包含在上述套房评估价值中。

特别提示：①本估价报告自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②以上内容摘自《房地产估价报告》，欲了解

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本估价报告全文。

深圳市国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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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估价师声明

1.1 我们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1.2 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

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1.3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

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

关系人没有偏见。

1.4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以及相关房地产

估价专项标准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1.5 没有人对本报告提供了重要专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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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2.1 一般假设

2.1.1 估价报告中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面积、用途等相关信息以估价委托

人及相关当事人提供的《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2）湘 01 执

25 号 ]、《不动产登记情况表》（登记业务宗号：20220315-3815-11 至

20220315-3815-13、20220315-3815-15、20220315-3815-16、20220315-3815-18

至 20220315-3815-22 、 20220315-3815-24 至 20220315-3815-28 、

20220315-3815-30 至 20220315-3815-32 、 20220315-3815-34 至

20220315-3815-36）及《国有土地使用证》[长国用（2012）第 047382 号至长国用

（2012）第 047385 号]等资料为准。我们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且未予以核实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的权益状况和面积数据等合法、

真实、准确和完整。

2.1.2 估价人员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重大因素给

予了关注，根据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估价对象目前除 6 栋 301 号入住，其他 21

套住宅空置中，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

定、检测的情况下，假设估价对象不存在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

2.1.3 估价委托人未明确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包括税收、物

业费、供暖费、水电气费等及其滞纳金，本次估价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欠缴税金

及相关费用。如与实际不符，应从估价结果进行相应调整。

2.2 未定事项假设

2.2.1 6 栋 301 号已装修且有人入住，但外勘时未能入室查勘，对该估价对象户型

布局及室内装修无法得知。该室内装修价格也未包含在上述套房评估价值中。

2.3 背离事实假设

2.3.1 本次估价目的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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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市场价值，因为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灭，查封因拍卖

而解除，故评估时不考虑估价对象原有的担保物权、其他优先受偿权及查封因素

的影响，也不考虑出租情况的影响。

2.4 不相一致假设

2.4.1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2）湘

01 执 25 号]上记载估价范围为湖南锦天置业有限公司所属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书院

南路 539 号金岸雅苑 1 栋 201、301、308、502、604、804、1001、1404、1704、

1808、1905、2505、2605、2805、2905、3105 号及 2 栋 2901、3001、3005、3202、

3205 号及 6 栋 301、2102 号共计 23 套住宅用房地产。根据执行法官与申请人沟通，

本次估价范围需调整为剃除 1 栋 502 及 1808 号两套后其余的 21 套住宅用房地产。

2.5 依据不足假设

2.5.1 本估价项目不存在依据不足假设，故估价报告无依据不足假设。

2.6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2.6.1 本估价报告仅是在报告中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下对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

进行评估，报告中对估价对象权属情况的披露不能作为对其权属确认的依据，估

价对象权属界定以有权管理部门认定为准。

2.6.2 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作为其他用

途。

2.6.3 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为一年。即在估价报告出具日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四

日起一年内实现，估价结果可作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参考，超过一年，

需重新进行评估。

2.6.4 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其部分内容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

体，报告解释权归本评估公司所有。

2.7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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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估价结果是反映估价对象在本次估价目的下的市场价值，包含转让方应缴

纳的各项税费。估价时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市场供应关系变化、

市场结构转变、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也没有

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者将来可能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式下的

特殊交易价格等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估价结果一般亦会

发生变化。

2.7.2 估价报告中所依据的产权等相关材料由估价委托人及相关当事人提供，如

其提供的资料缺乏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或对估价对象有隐瞒重大问

题和事实，我公司不承担由此带来的任何评估风险和责任。

2.7.3 我们已在能力范围内核实了领勘人指认的物业位置和界址，但不排除领勘

人误指或恶意指认的可能，如果位置失实或界址不清晰，将导致估值失准。

2.7.4 本估价结果包括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并包括与估价对象房地产不可分

割的、满足其功能需要的水、电等相关配套设施的价值，该土地使用权或被包括

的配套设施等若被与房屋分割处置时，本估价结果无效。

2.7.5 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可能导致估价结果对应的估价

对象状况、房地产市场状况、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卖或者变卖时的相应状况

不一致，发生明显变化的，估价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2.7.6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进行了尽职调查，未发现估价对象设定有居住权，估价

委托人和产权人也均未提供估价对象居住权登记证明文件，本报告以估价对象未

设定居住权为估价前提，如估价对象权益状况与此前提不一致，不能直接运用本

估价结果。

2.7.7 1 栋 1704、1905 号室内局部地面起鼓修补未完成，1 栋 301 及 308 号楼板

顶部粉刷局部脱落，以上评估结果中根据其工程量均扣除了相关的维修费用；6 栋

301 号已装修且有人入住，但外勘时未能入室查勘，该室内装修价格未包含在上述

套房评估价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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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本报告各项附件为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效力，不可

分割对待。

2.7.9 本房地产估价报告书包含“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报告”，“估价

结果报告”提供给估价委托人，“估价技术报告”存档备查。

2.7.10 当事人如对估价报告有异议，请在收到报告之日起 5 日内向法院申请复议。

如当事人在约定日期内未对本报告提出异议及申请复议，则视为认可本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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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估价结果报告

3.1 估价委托人

名 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住 所：长沙市雨花区曙光中路 289 号

联 系 人：汤法官

联系电话：0731-85798449

3.2 房地产估价机构

名 称：深圳市国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北公交大厦 1 栋 11 层

法定代表人：杨丽艳

资质等级：壹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499288XX

证书编号：粤房估备字壹 0200008

分支机构名称：深圳市国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联 系 人：杨 勇

营业场所：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81 号君临天厦 503、505 室

联系电话：0731-89745278

3.3 估价目的

因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审理的徐丹彬与湖南锦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需了解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故本次估价目的是为人

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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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估价对象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2）湘 01 执

25 号 ]、《不动产登记情况表》（登记业务宗号：20220315-3815-11 至

20220315-3815-13、20220315-3815-15、20220315-3815-16、20220315-3815-18

至 20220315-3815-22 、 20220315-3815-24 至 20220315-3815-28 、

20220315-3815-30 至 20220315-3815-32 、 20220315-3815-34 至

20220315-3815-36）及《国有土地使用证》[长国用（2012）第 047382 号至长国

用（2012）第 047385 号]复印件等资料，以及估价人员现场查看的情况，可确定如

下：

3.4.1 估价对象范围

估价对象为位于湖南锦天置业有限公司所属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539 号金

岸雅苑 1 栋 201、301、308、604、804、1001、1404、1704、1905、2505、2605、

2805、2905、3105 号及 2 栋 2901、3001、3005、3202、3205 号及 6 栋 301、2102

号共计 21 套住宅用房地产，本次估价范围包括总建筑面积 2050.75 平方米的建筑

物价值及其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不包含室内可移动设施等动产及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者权益。

3.4.2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3.4.2.1 区位状况

表 1-3：估价对象区位状况表

项目名称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539 号金岸雅苑 1 栋 201、301、308、604、804、

1001、1404、1704、1905、2505、2605、2805、2905、3105 号及 2 栋 2901、

3001、3005、3202、3205 号及 6 栋 301、2102 号

位

置

状

况

坐落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539 号金岸雅苑

方位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539 号金岸雅苑

四至 东临书院路，南临近南沿路，西邻山地，北邻三和公寓及君合天玺

距离 距长沙火车站 5.8 公里，距湘江约 700 米，距望江公园 600 米。

临街状况 东临书院路

所在幢号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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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 朝南

楼层 估价对象所处 1 栋总层数 33 层，2 栋为 32 层，6 栋为 31 层

位置状况分析 估价对象所在小区距湘江约 700 米，距望江公园 600 米，位置状况较优

交

通

状

况

道路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小区东临书院路，道路状况好

交通管制 无

公交便捷度

估价对象东面所临书院路北 100 米上设有玉泉寺站，有 55 路、101 路、122

路、130 路、134 路、139 路、152 路、160 路、221 路、222 路、225 路、

319 路、365 路、377 路、901 路公交线路通行，公交便捷度优。

停车便利度 地下停车场，便利

交通状况分析 交通状况优

环

境

状

况

自然环境
无明显的大气污染、水文污染，周边没有影响视觉环境的杂乱因素，西临

山体，山体绿化，距湘江约 700 米，距望江公园 600 米，自然环境优

人文环境 人文环境较优

景观 小区内绿化、临绿化山体，部分房屋有江景

环境状况分析 环境状况较优

外

部

配

套

基础设施 区域内“六通”，即通上水、通下水、通路、通电、通讯、通气

公共服务

设施

教育: 沙湖桥小学、雅礼书院中学、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长沙理工大

学(金盆岭校区)；

商场: 步步高超市、喜多多购物广场、社区周边商铺；

医院: 南湖医院、省第二人民医院；

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餐饮: 文尧里大蒜小炒、七号湘(南湖路店)、牛骑虾、聚友会馆等；

其他: 玉泉寺、望江公园、南郊公园、湘江江景。

区位状况分析
估价对象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539 号金岸雅苑，交通条件优，环境

条件较优，基础配套设施完善，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全，区位状况较优。

3.4.2.2 实物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估价人员实地查勘情况，估价对象的土地及建筑物

基本状况如下：

表 1-4：估价对象实物状况表

项目名称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539 号金岸雅苑 1 栋 201、301、308、604、804、1001、1404、

1704、1905、2505、2605、2805、2905、3105 号及 2 栋 2901、3001、3005、3202、

3205 号及 6 栋 301、2102 号

土

地

基

本

情

况

分摊（占用）

面积
-

四至 东临书院路，南临近南沿路，西邻山地，北邻三和公寓及君合天玺

地质 土壤未受污染，地基承载力及稳定性较好

形状 形状较规则

地形地势 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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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程度
宗地外已达“六通” （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通气），宗地上已

建有 3 栋高层建筑物

土地使用年

限
商业终止日期为 2052 年 05 月 17 日、住宅终止日期为 2082 年 05 月 17 日

建

筑

物

基

本

情

况

房号

1栋201、

301、308、

1001

1栋604、

804、1404、

1704

1栋1905、2505、

2605、2805、2905、

3105

2栋2901、

3001
2栋3005

2栋3202、

3205
6栋301 6栋2102

建筑面积

（㎡）
80.78 72.93 72.93 140.65 90.01 172.68 170.87 110.81

实际用途及

使用现状

住宅、

空置

住宅、空

置
住宅、空置

住宅、

空置

住宅、

空置

住宅、空

置

住宅、

已入住

住宅、

空置

竣工日期 2019 年 01 月 09 日

建筑结构 钢筋混凝土

建筑功能 住宅

楼层和层高 2.9 米

空间布局 2室1厅1厨1卫
2室1厅1

厨1卫

2室1厅1

厨1卫

3室2厅1

厨2卫

2室2厅1

厨1卫

复式，4室2

厅1厨2卫
—

2室2厅1

厨2卫

设施设备 水电卫齐全
水电卫齐

全

水电卫齐

全

水电卫齐

全

水电卫齐

全
水电卫齐全

水电卫齐

全

水电卫齐

全

装饰装修

外墙 面砖 面砖 面砖 面砖 面砖 面砖 面砖 面砖

内墙 涂料 涂料 涂料 涂料 涂料 涂料 涂料 涂料

天花 涂料 涂料 涂料 涂料 涂料 涂料 涂料 涂料

地面 水泥地面 水泥地面 水泥地面 水泥地面 水泥地面 水泥地面 地面砖 水泥地面

门窗

断桥铝合金

窗，入户门

为防盗门

断桥铝合

金窗，入

户门为防

盗门

断桥铝合

金窗，入

户门为防

盗门

断桥铝合

金窗，入

户门为防

盗门

断桥铝合

金窗，入

户门为防

盗门

断桥铝合金

窗，入户门

为防盗门

断桥铝合

金窗，入

户门为防

盗门

断桥铝合

金窗，入

户门为防

盗门

使用及维护

保养状况

6 栋 301 装修入住，其余 21 套空置。1 栋 1704、1905 号地面起鼓、1 栋 301 及 308

号顶部粉刷有脱落未修补，其余房屋维护保养状况较好。

新旧程度 无明显的损坏状况，属完好房，成新度为 100%。

物业管理公

司
有

实物状况分析

估价对象结构为钢筋混凝土，除 6 栋 301 入住装修，其他房屋室内装修为毛坯；除

1 栋 1704、1905 号地面起鼓、1 栋 301 及 308 号顶部粉刷有脱落未修补，共他房屋

维护保养较好，为完好房，成新率为 100%，实物状况较优。

3.4.2.3 权益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2）湘 01 执

25 号 ]、《不动产登记情况表》（登记业务宗号：20220315-3815-11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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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15-3815-13、20220315-3815-15、20220315-3815-16、20220315-3815-18

至 20220315-3815-22 、 20220315-3815-24 至 20220315-3815-28 、

20220315-3815-30 至 20220315-3815-32 、 20220315-3815-34 至

20220315-3815-36）及《国有土地使用证》[长国用（2012）第 047382 号至长国

用（2012）第 047385 号]复印件等资料，以及估价人员现场查看的情况，可确定如

下：

表 1-5：估价对象权益状况表

项目名称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539 号金岸雅苑 1 栋 201、301、308、

604、804、1001、1404、1704、1905、2505、2605、2805、

2905、3105 号及 2 栋 2901、3001、3005、3202、3205 号及 6

栋 301、2102 号

产权证号 —

不动产单元号 —

土地位置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539 号金岸雅苑

土地

权益

状况

描述

土地所有权 国有土地

土地使用权人 湖南锦天置业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 单独所有

土地使用权来取得方式 出让

土地用途 商业、住宅用地

土地使用管制 无土地使用管制

土地使用年限
商业终止日期为 2052 年 05 月 17 日、住宅终止日期为 2082

年 05 月 17 日

他项权利设立情况 无

其他 无

建筑

物权

益状

况

房屋所有权状况 湖南锦天置业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 单独所有

房号

1 栋 201、301、308、604、804、1001、1404、1704、1905、

2505、2605、2805、2905、3105 号及 2 栋 2901、3001、3005、

3202、3205 号及 6 栋 301、2102 号

房屋用途 住宅

房屋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2050.75 平方米，详见表 1-6

所在楼层/总楼层 详见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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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益物权设立情况 —

担保物权设立情况 无

租赁或占用情况 无

拖欠税费情况 无

查封等形式限制权利情

况

估价对象均已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限制文号为

（2020）湘 01执保 93号，限制时间为2020/6/12 至 2023/6/11。

权属清晰情况 清晰

其他 无

他项权利摘要及附记 无

权益状况分析 估价对象权属清晰。

备注 其余权益详细状况见下页表 1-6《估价对象权益基本情况表》

表 1-6：估价对象权益基本情况表

序号 栋号 房号 权证号码 权利人
房屋

用途
结构

所在层次

/总层数
建筑面积（㎡）

1 1 201 20190336964

湖南锦

天置业

有限公

司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33 80.78

2 1 301 20190336918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33 80.78

3 1 308 2019033696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33 80.78

4 1 604 2019033689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6/33 72.93

5 1 804 20190336949 住宅 钢筋混凝土 8/33 72.93

6 1 1001 20190336930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0/33 80.78

7 1 1404 2019033687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4/33 72.93

8 1 1704 20190336853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7/33 72.93

9 1 1905 20190336838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9/33 72.93

10 1 2505 20190337043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5/33 72.93

11 1 2605 20190337035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6/33 72.93

12 1 2805 2019033701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8/33 72.93

13 1 2905 20190337009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9/33 72.93

14 1 3105 20190337001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1/33 72.93

15 2 2901 20190337410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9/32 140.64

16 2 3001 20190337404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0/32 140.64

17 2 3005 20190337408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0/32 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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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 3202 20190337393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2/32 172.68

19 2 3205 20190337396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2/32 172.68

20 6 301 20190338022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31 170.87

21 6 2102 20190337959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1/31 110.81

合计 — — — — — — — 2050.75

3.5 价值时点

估价委托人没有对价值时点提出具体要求，我公司受托后于二○二二年四月二十

一日派员对估价对象进行了现场查勘，故本次评估以现场查勘日二○二二年四月

二十一日为价值时点。

3.6 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所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

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

交易的金额。

3.7 估价原则

根据估价目的，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估价过程遵循了以下估价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

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本次估价机构及估价人员均以估价当事人及估价对象无利害关系，在过程中估价

人员未受估价委托人的影响，仅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和职业道德，按照

估价对象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不偏不倚进行估价。

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本次估价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合法产权资料作为评估依据，并于不动产产权证记

载的房屋用途、建筑面积等进行估价。

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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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原则。

本估价报告用于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由于估价委托人

未对价值时点有具体要求，故本次评估以现场查勘日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为

价值时点。

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

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的市场价格和租金，选取与估价对象

类似的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格。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

格的原则。

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从法律上、技术上、经济上、价值上分析后，估价对象的

最高最佳利用都是法定用途即为住宅。

3.8 估价依据

本次评估依据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及湖南省和当地市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性文件，以及涉及估价对象评估的具体资

料，主要有：

3.8.1 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3.8.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五号，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8.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0

号）2019 年 8 月 26 日修正,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8.1.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修正，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8.1.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件》（国务院令第 256 号）（2019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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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 日修正，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8.1.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23 日第二次修正并施行）；

3.8.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法发

[2001]23 号）；

3.8.1.7 《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8 号）

（2001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

3.8.1.8《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 号）

3.8.1.9《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 号）

3.8.1.10《湖南省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工作规定》(2018 年 11 月 5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3.8.1.1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 号）（2016

年 7 月 2 日发布，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8.1.1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 号）；

3.8.1.1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增值税征收管

理暂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6 号）；

3.8.1.1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 号）；

3.8.1.15《关于营改增后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6]43 号）；

3.8.1.16《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

3.8.1.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

释[2018]15 号）；

3.8.1.18《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法办[2018]273 号）；

3.8.1.19《人民法院委托涉执财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3.8.1.20《人民法院委托司法执行财产处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9〕14

号

3.8.1.21 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颁布的其他有关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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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办法、通知文件等。

3.8.2 估价标准

3.8.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2015

斫 12 月 1 日超实施）；

3.8.2.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国标 GB/T 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8.2.3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2014 年 2 月 1 日起实

施）；

3.8.2.4 《房地产估价报告评审标准》（试行）；

3.8.3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

3.8.3.1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2）湘 01 执 25 号]；

3.8.3.2 《 不 动 产 登 记 情 况 表 》 （ 登 记 业 务 宗 号 ： 20220315-3815-11 至

20220315-3815-13、20220315-3815-15、20220315-3815-16、20220315-3815-18

至 20220315-3815-22 、 20220315-3815-24 至 20220315-3815-28 、

20220315-3815-30 至 20220315-3815-32 、 20220315-3815-34 至

20220315-3815-36）；

3.8.3.3《国有土地使用证》[长国用（2012）第 047382 号至长国用（2012）第 047385

号]；

3.8.3.4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3.8.4 估价人员掌握的有关资料以及实地勘查所获取的资料；

3.8.4.1 估价人员现场查看和调查获得的实况和资料；

3.8.4.2 当地近期房地产市场交易资料及技术参数；

3.8.4.3 相关市场行情及生产厂家同类产品报价及网上查询资料；

3.8.4.4 国家有关部分发布的统计资料、技术标准及价格信息资料

3.8.4.5 估价机构及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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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估价方法

房地产估价应当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进行严谨的测算，常用的估价方法有比较法、

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对同一估价对象宜选用两种以上的估价方法进

行估价。有条件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的，应以比较法为主要的估价方法；收益性

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

潜力的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假设开发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在无市场依

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不宜采用比较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的情况下，

可采用成本法作为主要的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内有类似住宅用房转让和出租案例较多，故可选用比较法、收

益法计算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因此根据估价目的和我们调查掌握的资料，我们

选比较法、收益法作为此次评估的主要评估方法。

3.9.1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并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然后对

这些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进行适当的处理来求取估价对象价值的方法。

比较价值＝可比实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整系数×房地产状况

调整系数；其中，房地产状况调整包括区位状况调整、实物状况调整和权益状况

调整。

3.9.2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然后将其转换为价值来求取估价对象

价值的方法。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对象和周边类似房地产进行调查了解，类似房地产存在持续收

益可能，且租金在收益期内一般为逐年递增。基于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及国

内房地产政策的调整，未来该类房地产租金变化趋势难以准确把握，本次评估选

择报酬资本化法，采用持有加转售模式进行评估。

V＝A1÷(Y1－g)×{1－[(1＋g)÷(1＋Y1)]^t}+Vt/(1+Y2)^t

其中：V --- 收益价值

A1 --- 第一年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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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 报酬率

Y2 --- 资本化率

Vt--- 持有期未转售收益

g --- 持有期净年收益增长率

t --- 持有期。

3.10 估价结果

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工作程序，运用科学的估价方法，仔细

考察估价对象的建筑特征及使用和维护情况，经过全面细致的测算，并结合估价

经验和对影响价值因素的分析，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

日的市场价值为￥2183528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壹佰捌拾叁万伍仟贰佰捌拾元整。

详见下页《估价结果明细表》（表 1-7）。

表 1-7：估价结果明细表 币种：人民币

序号 栋号 房号 权证号码 权利人
房屋

用途
结构

所在层次/

总层数

建筑面积

（㎡）

单价（元

/㎡）
总价（元）

1 1 201 20190336964

湖南锦

天置业

有限公

司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33 80.78 10069 813374

2 1 301 20190336918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33 80.78 10063 812889

3 1 308 2019033696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33 80.78 10116 817170

4 1 604 2019033689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6/33 72.93 10176 742136

5 1 804 20190336949 住宅 钢筋混凝土 8/33 72.93 10226 745782

6 1 1001 20190336930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0/33 80.78 10223 825814

7 1 1404 2019033687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4/33 72.93 10376 756722

8 1 1704 20190336853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7/33 72.93 10471 763650

9 1 1905 20190336838 住宅 钢筋混凝土 19/33 72.93 10521 767297

10 1 2505 20190337043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5/33 72.93 10730 782539

11 1 2605 20190337035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6/33 72.93 10730 782539

12 1 2805 20190337017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8/33 72.93 10780 786185

13 1 2905 20190337009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9/33 72.93 10830 789832

14 1 3105 20190337001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1/33 72.93 10880 793478

15 2 2901 20190337410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9/32 140.64 11045 155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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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 3001 20190337404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0/32 140.64 11045 1553369

17 2 3005 20190337408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0/32 90.01 10991 989300

18 2 3202 20190337393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2/32 172.68 11148 1925037

19 2 3205 20190337396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2/32 172.68 11148 1925037

20 6 301 20190338022 住宅 钢筋混凝土 3/31 170.87 10153 1734843

21 6 2102 20190337959 住宅 钢筋混凝土 21/31 110.81 10603 1174918

合计 — — — — — — — 2050.75 — 21835280

备注

1 栋 1704、1905 号室内局部地面起鼓修补未完成，1 栋 301 及 308 号楼板顶部粉刷局部脱落，

以上评估结果中根据其工程量均扣除了相关的维修费用；6 栋 301 号已装修且有人入住，但外

勘时未能入室查勘，该室内装修价格未包含在上述套房评估价值中。

3.1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杨 勇（注册号 4319960035） 签名： 日期：

姓名：黄 明（注册号 4320110006） 签名： 日期：

3.12 实地查勘期

公司估价师杨勇、黄明于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对估价对象的室内外状况进行

了实地查勘，并于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当日完成现场勘察。

3.13 估价作业期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23

4 附件

4.1 估价委托书复印件

4.2 估价对象位置图

4.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4 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

4.5 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说明

4.6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和估价机构备案证书复印件

4.7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估价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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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价值类型
	3.7估价原则

	根据估价目的，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估价过程遵循了以下估价原则：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
	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的市场价格和租金，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的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格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3.8估价依据

	本次评估依据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及湖南省和当地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规定和
	3.8.1 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3.8.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五号，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3.8.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0号）2019年8月2
	3.8.1.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正，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3.8.1.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件》（国务院令第256号）（2019年8月26日修正，
	3.8.1.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第二次修正并施行）；
	3.8.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法发[2001]23号）；
	3.8.1.7 《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8号）（2001年8月1
	3.8.1.8《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
	3.8.1.9《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
	3.8.1.10《湖南省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工作规定》(2018年11月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3.8.1.1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2016年7月2日发布
	3.8.1.1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3.8.1.1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
	3.8.1.1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3.8.1.15《关于营改增后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问题的通知》（财税[201
	3.8.1.16《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
	3.8.1.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号
	3.8.1.18《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法办[2018]273号）；
	3.8.1.19《人民法院委托涉执财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3.8.1.20《人民法院委托司法执行财产处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9〕14号
	3.8.1.21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颁布的其他有关政策、规定、实施办法、通知文件
	3.8.2 估价标准
	3.8.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2015斫
	3.8.2.2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国标GB/T 18508-2014，2014年12月1日起实施
	3.8.2.3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2014年2月1日起实施
	3.8.2.4 《房地产估价报告评审标准》（试行）；
	3.8.3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
	3.8.3.1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2）湘01执25号]；
	3.8.3.2 《不动产登记情况表》（登记业务宗号：20220315-3815-11至2022031
	3.8.3.3 《国有土地使用证》[长国用（2012）第047382号至长国用（2012）第0473
	3.8.3.4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3.8.4估价人员掌握的有关资料以及实地勘查所获取的资料；
	3.8.4.1估价人员现场查看和调查获得的实况和资料；
	3.8.4.2当地近期房地产市场交易资料及技术参数；
	3.8.4.3相关市场行情及生产厂家同类产品报价及网上查询资料；
	3.8.4.4国家有关部分发布的统计资料、技术标准及价格信息资料 
	3.8.4.5估价机构及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3.9 估价方法

	房地产估价应当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进行严谨的测算，常用的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内有类似住宅用房转让和出租案例较多，故可选用比较法、收益法计算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因
	3.9.1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并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然后对这些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进
	3.9.2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然后将其转换为价值来求取估价对象价值的方法。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对象和周边类似房地产进行调查了解，类似房地产存在持续收益可能，且租金在收益期内一般为
	t --- 持有期。
	3.10估价结果

	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工作程序，运用科学的估价方法，仔细考察估价对象的建筑特征及使用和
	表1-7：估价结果明细表             币种：人民币
	3.1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杨　勇（注册号4319960035） 签名：         日期： 
	姓名：黄  明（注册号4320110006） 签名：         日期：
	3.12实地查勘期

	公司估价师杨勇、黄明于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对估价对象的室内外状况进行了实地查勘，并于二○二二年四月
	3.13估价作业期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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